
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通知 

 

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

试采取现场复试方式。 

一、复试时间 

报到时间：2024年 3 月 28 日 9:00--10:00 

报到地点：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 18号 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元白楼 B2-401 

专业代码及名称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

130100 艺术学 3 月 28 日上午 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

元白楼 B2-301 

二、复试准备 

考生报到时进行资格审查须提交的材料及要求： 

（1）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1 份； 

（2）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已获硕士学位人员提供硕士毕业

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1 份；在境外获得的硕士

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（境）外学历

学位认证书》原件； 

（3）应届硕士生须提供由档案所在部门或硕士就读学校

教务部门盖章的硕士成绩单及就读学校完整注册后的学生证。 

特别说明： 

（1）材料不齐全者不能通过资格复审； 

（2）资格复审未通过的考生，不能参加复试考核； 

（3）未按规定时间报到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。 



四、复试要求 

复试考核采用专业综合面试的方式。考生进入考场时，须

向复试考核小组专家提交可证明自身专业水平的纸质材料（如

作品集、论文集、获奖证书等，不多于 3 项材料），不得携带

任何电子材料或设备进入考场。 

专业综合面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：专业知识、专业素质、

科研潜力、学术水平、外语能力、创新意识与能力等。复试考

核小组专家根据各项考核内容独立打分，以平均分计为考生的

复试成绩。 

复试满分为 100分，60分（不含）以下为不合格，不合格

者不予录取。 

复试考核成绩于复试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，在未来设计学

院官方网站“公告通知”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。 

五、录取办法 

考生最终总成绩由复试考核成绩构成。学院研究生招生

工作领导小组依据考生最终总成绩，按导师从高到低进行排

序，确定拟录取名单，经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由学校

统一公示。 

 
 


